
近年来， 学术界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兴趣日趋浓

厚， 尤其是继国际公共产品之后， 区域性公共产品

（Regional Public Goods） 在区域合作中的重要性正

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已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研

究的一个新视点。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改善周边环

境，提升区域合作，夯实周边外交的重要尝试。因此，

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澜湄次

区域合作机制的促进作用， 对于推动澜湄次区域合

作，夯实澜湄合作的机制，寻求率先突破的合作亮点

和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引 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学者研究了国际层次

上的公共产品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研究最初是在主

权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层次上展开的。 消费与生产的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被界定为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两

大特征。后来，公共产品由国民公共产品逐渐延伸至

国际公共产品。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首先正式把公共产品理论

引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他在 1981 年发表的一篇文

章中指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有一个‘稳

定器（stabilizer）’”，强调了国 际 公 共 产 品 在 国 际 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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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稳定中的重要意义。同时金德尔伯格也指出，在国

内如果出现妨碍公共产品的供应时有两种选择，或

强行征税，或重新选择政府。但国际社会实现不了这

两种选择，国际政治体系中由于缺乏一个国际政府，

“搭便车”所引发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更为严重[1]。

罗伯特·吉尔平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做了

充分的理论探索。他在其成名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

学》中分析说，由于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规

律的作用，霸主国的衰退不可避免，同时，霸权国将

国际公共产品“私物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这成为全

球性体制动荡的主要根源[2]。

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及被

“私物化”的背景下，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

区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 共同设计出一套

安排、机制或制度并为之分摊成本。我们完全有理由

把这些只服务于本地区、只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

是由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区

域性公共产品”。

基于上述定义，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将公共产品

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国内公共产品所带来的收益或

“溢出效应”主要局限于国内；二是全球性公共产品

的收益或“溢出效应”将辐射所有国家；三是区域性

公共产品位于这两个层次之间，其“外溢效应”将清

晰覆盖特定地缘范围内的若干个国家， 它可以小到

两个相邻的国家，大到一个次区域如“澜湄次区域”，

甚至可以再大到一个洲如亚洲。

曼瑟尔·奥尔森认为， 集体行动理论试图从集

团成员数量和集团大小来界定国际合作的条件性和

有效性。 当国家发现它们不能生产需要和想要的公

共产品或者这些公共产品产量不足, 单个行动不能

有效地生产想要的产品时, 就会导致行为者考虑采

取集体行动。 例如,区域内的成员会集体支持建立区

域内的交通设施、环境保护和经济合作等[3]。 奥尔森

创立公共产品理论的最初目的正是为了说明在一个

只有少数行为者构成的体系中,这些行为者“能够在

不依靠任何积极性的劝诱(除了物品本身以外)的条

件下,为它自己提供集体物品。 ”[4]从而揭示了“集体

行动的逻辑”：集团越大，单独个体获得的收益份额越

小,不足以抵消其支出成本,以及组织成本会越高,这
样,它就越不可能提供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而且很

大的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独立的外界激励的条件下，一

般不会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小数量的集体物品[5]。

因此，与国际公共产品相比，区域性国际公共产

品则显示出其优点: 一是其涉及的成员相对较少,更

容易实现公共产品的供应； 二是区域内平等的集体

对话与合作机制的建立， 可以避免提供公共产品的

领导国通过霸权将之私物化的风险； 三是由于区域

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涵盖范围较小, 各国从中得到的

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 因而能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搭便车”的现象,避免了国际公共产品中

普遍存在的供应不足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性公

共产品能从制度的层面促使区域合作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 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在区域合作和地区

一体化中显示了较强的解释力[6]（P64）。

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现状来看， 其供应呈现不断

增长的趋势。 但与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相

比，这种供应的增长远远不能满足对其的需求[7]。 一

些关键领域的公共产品都存在着未充分利用或供应

不足的情况[8]。 因此，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怎样实

现，如何在区域内或区域间按比例分担成本，保障各

成员国得到相应的收益， 就成为国际社会各个理性

的行为体共同关注的重点。 “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公

共产品问题的提出对传统的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合

作提出了新的挑战[9]。

二、区域性公共产品对澜湄合作
机制的促进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新区域主义 (New Regionalism)
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 出现了区域与区域间的

互动 [10]，其互动的形式不仅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

相互关系，也包括区域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11]。 互

动与合作成为区域集团“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并已

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和国际政治经济中

“一种新的互动层次”[12]。

在湄公河次区域（GMS），域外国家长期以来就

不断积极地参与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合作，GMS 、

MRC（湄公河委员会）等机制主要受美国、日本的主

导或影响。 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湄公河

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加大了对

湄公河国家的战略投入力度。 美国的湄公河战略是

逐步介入，拉拢下游国家，以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

影响。 例如，美国仅用于水资源保护的资金到 2011
年累计就已超过 6900 万美元,《湄公河下游倡议》很

快在这一区域赢得了好感[13]。 美国在推进《湄公河下

游倡议》开展过程中，还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协定”（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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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越南与相关成员正式签署 TPP 协议[14]。

日本 2007 年就成立了“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合作

伙伴机制”，并于 2009 年起每年举办“日本与湄公河

国家领导人峰会”。 安倍政府成立以来，在继承上述

日本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大战略投入，包括

在 “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合作伙伴机制” 框架下，使

2012-2015 年间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ODA) 高达

6000 亿 日 元 ， 大 幅 增 加 2016-2018 年 的 援 助 至

7500 亿日元，进一步将该合作机制做实，即“每年举

行年度领导人峰会，且每三年在日本举行一次，定期

举行外长、经济部长会议，以及工作层面高层官员磋

商”。 2015 年日湄首脑会议上发表的 《新东京战略

2015》宣言中，日本明确表示湄公河次区域基础设施

建设要与该倡议对接， 并利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加

强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日企投资流入。

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要不断强化“日本与湄公河区域

合作伙伴机制”、将湄公河五国聚合起来，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要“在东南亚区域内构建一个‘赞同日本’的国

家集团”，以此推进战略与外交上的重大利益[15]。

冷战结束后， 重点改善与东盟和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 凸显了印度推行全方位务实外交和经济外交

的战略转变。 1997 年印度和泰国共同发起了包括 3
个南亚国家和 2 个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次区域合作组

织———“孟印斯缅泰经济合作组织”等，但尚未达到

预期水平。印度扩大在东盟的影响力、谋取大国地位

的野心还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印度政府提出“东向”

政策，力图通过加速推行“东向”政策，进一步拉拢与

东南亚邻近国家关系和介入中南半岛。 2000 年 7 月

在泰国曼谷召开第 33 届东盟部长会议后，六国外长

就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的发起取得了共识， 并在

当年 11 月 10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第一次部长

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并共同签

署了《万象宣言》。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的构成在一

定程度上是印度持与中国较劲心理的结果。印度目前

正是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势力急切想要拉拢的伙伴，被

视为可以遏制中国的“棋子”和重要力量[16]。

除美日印以外， 欧洲及其他国家大部分是通过

官方的开发援助和直接投资、 捐助开发和研究等方

式参与澜沧江—湄公河的开发合作。如澳大利亚、新

西兰、瑞典等国积极参与湄公河开发，以官方开发援

助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主。 英法等国在多极化的推动

下，重点的投资、捐助与合作主要集中在原旧殖民地

国家。欧盟及其他欧洲国家以亚欧首脑会议为契机，

对湄公河开发也有一定兴趣，已在“共同合作湄公河

开发计划”方面达成共识，表示积极支持开发合作。

韩国与澳大利亚一直觊觎湄公河流域资源， 不断提

供资金支持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2010 年下

半年， 韩国以在首尔召开的韩国—湄公河开发论坛

为契机，双方商讨建立对话机制，并正式开启了湄公

河开发项目。 2011 年，召开了第一次“韩国—湄公河

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韩国—湄公河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的汉江宣言》，并明

确了双边合作中各个领域的内容。韩国通过该机制，

借此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17]。

上述域外国家在多个方面与湄公河国家推进合

作， 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湄公河下游 5 国对中国合作

的需求， 增加了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复杂性和竞

争性。 因此作为中国推进区域合作和周边外交的一

项重要举措，“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正式成立。2016 年 3 月，中国主办了首次

澜湄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 预示着澜湄机制建设将

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推进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是我国

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区域合作

战略，打造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公共产品提供合作

平台， 促进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区域合作和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西南方向的

先导项目。

新建立的澜湄合作机制是针对现有合作机制的

不足而发起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现有合作机制，而

是克服其松散、缺乏效率、亚洲开发银行支持项目分

布不均、筹资力不足等弱点，满足区域合作的需求，

提升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李克强总理在澜

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表示， 这一合作是对中

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 有利于促进成员国

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构建中国—东盟全方

位合作升级版。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机制，即政治安

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与东盟共同体建

设的三大支柱高度契合， 将为东盟一体化和中国与

东盟合作进程提供新的助力[18]（P20）。

澜湄次区域内各国的国际开发合作具有典型的

区域性公共产品属性。 与美日欧主导的合作机制相

比， 澜湄合作机制具有更明显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优

势：一是涉及的成员较少，且其成员完全由区域内各

国组成，更容易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平等的集

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可以避免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通过

霸权将之私有化的风险， 这主要得益于新区域主义

强调平等协商关系，它既受制度化的约束，又可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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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强制性的羁绊，因而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三是由于

区域内各国地域相邻，利益相连，各国政府间联系更

为紧密，有助于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减少猜疑和摩

擦[19]。 因此，澜湄次区域内中小国家可以在区域性公

共产品的合作行动中以集体行动的形式改变它们在

国际系统中长期的被动地位， 增强它们自身对国际

环境的掌控能力， 这也符合中小国家由来已久的期

望。

从区域性公共产品角度来看， 合作机制的建立

可以从功能性领域入手， 即从一个领域外溢到另一

个领域，最后实现全面的合作。欧洲范围内成功的合

作证明这条路径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1997 年席卷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区域公害产品也是基于区

域共同的根源， 全球金融霸权国美国出于私利的消

极反应加剧了这种危害。 金融危机催生的 《清迈协

议》成为亚洲金融区域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于

防止未来亚洲地区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起到

了稳定器的作用。 澜湄次区域内区域主义的发展潜

力巨大，以至于兰德尔·亨宁为此设计了详尽的“区

域主义原则”[20]。 这同样为澜湄次区域内合作提供了

较为乐观的前景。

三、澜湄合作中的区域性公共
产品的属性及其供给

为了用不同方法表示公共产品累计的各个层

面，桑德勒（Todd Sandler）在其论文《全球性与区域

性公共产品：集体行动的预测》中提出公共产品有不

同 的“加 权 技 术”（aggregation technologies），四 个 不

同的加权技术对于国际发展合作的研究是非常重要

的，分别为：1.“总和（Summation Technology）”，它指

由每个行为体贡献的每一个单位产品对整体层面的

意义相等；2.“最佳表现 （Best-shot Technology）”，它

是指公共产品整体层次是由做出最大贡献的行为者

决定的；3.“最弱环节 （Weakest Link Technology）”，
其特点是贡献最小者对整个集体具有核心意义，不

管该集体是一个国家、 区域还是次区域；4.“加权方

法（Weighted Sum Technology）”，除了在总体计量之

前要对个人贡献赋予相应权重这一点之外， 加权效

应与累加效应相同[21]。 下表 1 显示了澜湄次区域公

共产品的可能类型：有 4 类区域性公共产品；每类公

共产品可按 6 种汇总方法进一步细分；1 个区域性

公共产品的例子代表着 24 个类型中的一种。

表 1 澜湄次区域区域性公共产品分类

资料来源： 安东尼·埃斯特瓦多道尔， 布莱恩·弗朗兹、

谭·罗伯特·阮 .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M].张建新、

黄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83-390.

对于澜湄次区域国家来说，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

供给远比国内公共产品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困

难。 其原因主要有：1.国内公共产品供给者可对其受

益者实施有效控制和监管， 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

益者缺乏特定政治身份， 因而难以对其进行控制和

监管；2.由于难以识别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者，所

以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为贷款提供担保或授权

支付的能力受到限制；3.像全球性公共产品一样，澜

湄次区域的许多区域性公共产品所产生的外溢并不

能直接惠及供给国。阻止硫排放、限制传染性疾病的

扩散或消除安全威胁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4. 域外

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可以抑制区域性产品的活动；5.
相对于国内公共产品或全球性公共产品来说， 非地

理障碍如语言、宗教或贸易集团成员的身份等，会对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产生更大影响；6.各
种供给者———从民族国家到非赢利机构、 慈善基金

和非政府组织———传统上依靠多边制度， 如世界银

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世界卫生组织，为国内公共

汇总方法 纯公共产品
不纯的

公共产品
俱乐部产品 联产品

总和：公 共 产 品

总 水 平 等 于 各

国贡献的总和

水源保护
传 染 性 疾 病

的治疗

澜 湄 次 区 域 的

旅游合作
保护雨林

权重 总 和：公 共

产 品 的 总 和 等

于 各 国 贡 献 乘

以 不 同 权 重 后

相加之和

防止艾滋病扩散
减 少 污 染 物

排放

次 区 域 电 网 和

通 讯 网 络 （“信

息高速公路”）

安全 公 共 产

品 与 反 恐 合

作

最弱 环 节：最 小

贡 献 决 定 着 产

品的总水平

区 域 性 的 商 业 仲 裁

机 构、 贸 易 协 定、投

资机构

防 止 疫 病 爆

发

战 略 经 济 走 廊

的建设

防治 或 减 少

自然灾害

较弱 环 节：最 小

贡 献 对 产 品 供

给 总 水 平 影 响

最大，但 次 小 贡

献也 有 影 响，等

等

向 开 发 次 区 域 基 础

设 施、机 制 和 规 则 的

机 构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
培 育 国 家 和 次 区 域

利 用 公 共 产 品 和 预

防 区 域 缺 陷 （污 染 、
妇 女 儿 童 的 跨 境 贩

卖 可 被 称 为 区 域 “缺

陷”）的能力

跨 境 水 资 源

开发

由 南 到 北 、由 东

到 西 把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国 家

联 系 起 来 的 5
个运输走廊

互联网接入

最佳 表 现：最 大

贡 献 决 定 产 品

的总水平

防治疾病

吸 收 和 有 效

利 用 技 术 创

新、开 发 人 力

资源

公路设施改造 地区维和

次佳 表 现：最 大

贡 献 对 产 品 供

给 水 平 影 响 最

大，但 次 大 贡 献

也有影响，等等

寻 找 有 效 的 治 疗 方

法

搜 集 政 治 不

稳 定 的 情 报 、
知 识 库 和 信

息提供

防 止 有 害 生 物

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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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全球性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与这些全球性机

构相比，区域性机构显得更加软弱无力 [6]（P65）。 因

此， 澜湄次区域国家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

于欧洲和北美等地区更为复杂， 这种复杂性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澜湄次区域合作中的基础设施类区域性

公共产品一直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 这主要是由各

成员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决定的， 其中最基本的体

现是次区域内配套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欠缺。其中，泰

国的配套基础设施水平是比较好的， 已经建设了较

为完备的公路、铁路、海港和机场等；中国云南的交

通通过多年的发展，虽还不及泰国，但比其余国家要

好， 它连接省外和周边国家的干线公路基本实现了

高等级化，但在口岸建设方而还存在不少缺陷，尤其

是省级口岸交通条件差、口岸通过率低、产品滞留严

重等；越南的基础设施水平紧跟其后；缅甸、老挝和

柬埔寨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 交通基础设施的

公路里程少、路面等级低、通行能力差。据统计，柬埔

寨仅有 6.3%的路面经过柏油或水泥铺设，老挝和缅

甸这一比例分别为 14. 4%和 11. 4%，而泰国和越南

则分别达到了 95. 5%和 25.1%[22]。

其二，澜湄次区域有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天

主教等不同信仰和文化理念。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

多半会导致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解释。经济发展水平、

合作收益预期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无疑给相

互协调带来很大困难，导致区域合作的高交易成本。

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间经济合作条件

的有关规定，目的在于节省交易成本。美国经济学家

贝克尔(Gary Becker)指出：“选择各种制度是为了降

低交易成本”；“制度是由许多原因形成的，但不论他

们的目的是什么，它们都能有效地达到它们的目标，

即‘交易成本’最小化。 ”[23]目前，澜湄次区域在社会

文化领域虽已拥有一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但公共

产品仍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例如，当下区域内各国

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层面比较狭窄， 更多地表现在

中国与区域内 5 国的双边交流， 多边层面的社会文

化公共产品很少， 次区域整个层次的社会文化公共

产品更是屈指可数[22]。

其三，在表 1 列出的各类区域性公共产品中，目

前只有有限的几类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供给。 在

一般情况下， 具有部分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区域性公

共产品可得到有效供给或相应资金的支持。 对于这

类产品可利用大多数汇总方法由俱乐部来提供和运

作。对于区域性俱乐部产品来说，建立排他性措施相

对来说是没有成本的，它的使用情况容易确认。例如

点击数、电力传输的千瓦数或航班数，按每单位效用

向会员收取使用费就能排除非付费者的消费， 从而

使另一单位效用（如一次访问）所造成的拥挤外部性

“内部化”了。由于联产品的大部分利益是排他性的，

在没有外部资金援助的情况下， 区域性联产品所需

资金需要在国家层次解决。 例如这些区域性 “联产

品” 包括基于保护生态目的在澜湄次区域建立的生

态系统保护区。 例如，洞里萨（TonleSap）和西潘敦

（Siphandon）至关重要的两个生态系统保护区。 这两

个生态系统分别位于柬埔寨和老挝境内， 并为湄公

河流域其他国家所共享。对整个次区域来讲，这两个

生态系统是鱼类和多种生物资源的重要来源， 又受

到各国活动的影响，比如，上游国家水力资源开发，

下游国家洪涝控制。 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的技术援

助很好地保护了这个湿地内的可再生资源、 农产品

和渔业。这些措施在消除对整个地区的潜在破坏（一

种纯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减少了对某个具体国家的

损害[24]（P386-387）。

虽然并非所有表 1 中列出的区域性公共产品都

能形成并得到相应官方的资金支持， 但对于澜湄次

区域国家而言，每年大约至少需要 50 亿美元资金用

来支持健康、环境、知识创造和传播，以及维护和平

等领域的项目，以便使多个国家受益。 另外，每年大

约还需要 110 亿美元官方资金帮助一些国家建设国

内基础设施，以使其有能力消费国际公共产品。所以

还必须吸引除国家以外其他来源的资金加入， 以便

在全球化进程中满足澜湄次区域持续增长对国际公

共产品的需求， 因此在实践中要考虑如何使地区开

发银行和贸易集团在区域性公共产品融资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6]（P65）。 像全球性机构一样，地区开发银行

支持多个区域性公共产品就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如

果我们对世界银行或其他全球多边机构做事效率不

高的风格有所认识， 那么可以考虑使区域性公共产

品的供给由适当的区域性机构来完成。 与全球性机

构相比，地区开发银行拥有运作上的优势。

四、对未来澜湄次区域公共产品
提供的几点思考

2016 年 3 月 23 日， 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

的三亚市举行， 这标志着澜湄合作机制上升到首脑

会议层面。 推进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是我国政府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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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时期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区域合作战略，为

打造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公共产品提供合作平台，

促进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区域合作和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在西

南方向的先导项目。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

在该平台下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性公共产品属

性。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带一路”沿线

地区逐 渐 形 成 了 区 域 性 公 共 产 品 供 应 的 新 格 局 [19]

（P138）。 因此，中国通过主导澜湄次区域合作中区域

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可以改善因美日欧经济停滞所

导致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不足， 推动区域内各国

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辐合， 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

点的合作体系网。

第一， 中国需要成为澜湄次区域合作中区域性

公共产品提供的推动者。

大湄公河经济体，特别是那些转型经济体，存在

选择性障碍，例如，脆弱的机构和机制。 这包括确认

和传播数据信息，组织利益相关者进行咨询和对话，

向开发次区域基础设施、 机制和规则的机构提供技

术支持， 培育国家和次区域利用公共产品和预防区

域缺陷的能力。 区域性公共产品一般以地理邻近和

共享自然资源为基础， 公共产品的积极溢出效应将

合作安排变成相邻国家从此类公共产品和自然资源

中获取最优收益的战略选择。通常与公共产品供给相

联系的“搭便车”问题，帮助解释了一些国家不愿意单

独负担公共产品的供给、保护和维护成本的原因。 因

此，区域大国应该提供合法、透明的服务，去协调那些

复杂而经常又是极其敏感的次区域合作活动[24]（P386-

38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4 年 8 月访问蒙古

国时就提出了“中国版搭便车”论，表示“欢迎大家搭

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

都欢迎。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

的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

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 中国说的话，承诺的事，一定

会做到、一定会兑现”[25]。 2015 年 3 月 23 日，外交部

部长王毅指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

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26]

对中国自身而言，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也开始向全球大国迈进， 而区域大国则是必经

的过程，也是现在的重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则需

中国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主力军。 同

时，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高于澜湄次区域其余国家

的客观事实、 中国睦邻友好政策和负责任邻国的对

外形象以及中国自身对公共产品需求高于澜湄次区

域其余国家的客观情况， 使得中国将可能成为未来

澜湄次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动力与最大

贡献者， 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容许次区域其余成员

国“免费搭车”。 2013 年底，中国提出的周边外交“亲

诚惠容”的理念，以及 2014 年正式成立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或 AIIB）)，无疑是有

利的促进因素，因此，还需要大力发挥 AIIB 等金融

机构的作用， 为澜湄次区域投资期长且具有明显外

部经济效益的大型基础建设， 或跨区域基础建设网

路项目提供融资，同时利用外汇储备充实其资本金。

第二，积极构建公共产品融资机制，带动官方和

商业化导向的资金的投入。

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必须有相应的融资机制作

为保障[27]。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权力和制度共同作用的

结果，必须在权力和制度之间形成某种平衡，将市场

导向原则纳入权威制度的约束框架之中，从而真正避

免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公用地悲剧”[28]。 多年以来，

有大量的公共和私人开支被投入全球公共产品的供

应之中。 英格·卡尔（Inge Kaul）等人对全球各国在国

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开支做了一个粗略估计，在全球

范围内这一数字达到 6 万亿美元。 从地理区域来划

分，世界银行推出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兴市场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至少需要 1 万亿美元的投资[29]。 目前，

私人基金会和官方资金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区域性公

共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因而有效利用这部分资金并动

员更多资源，将会为提供澜湄次区域区域性公共产品

储备更大的资金量。 这种杠杆效应的目标在于吸引

商业化导向的资金。 但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金融风

险也相当大。 最近有一些围绕“拉动”额外私人资金

的方案被提交出来， 其目的是降低企业家面临的风

险，建立公共示范工程，保证最小限度的市场规模，

或为使用目标产品和扩大其供应提供可行环境。 这

种“拉动”方案区别于更传统一些的“推动”方案，后

者要求公共部门承担融资和管理责任。 从财政和效

率角度看，“拉动”方案较有吸引力，但它要求在可行

的监管措施的支持下建立和维护复杂的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合作关系，因此带来重大的新挑战。 因此，

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推动和拉动方案并存， 前者

主要作用于开发项目的早期和风险最大的阶段，后

者则在商业化运作成为可能时介入。从理论上讲，私

人基金会和官方资金能够产生杠杆效应以吸引参与

者。 杠杆效应的发生通常有赖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

性质，例如，最佳聚焦类产品是以“任务导向”方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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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生产和配送的。 其特点是依靠集中的技术专业知

识，受益于规模经济。这种产品通常以“推动”模式供

给， 澜湄次区域内知识和知识型基础设施如互联网

接入就属于最佳聚焦类产品。 一旦网络系统和网络

协议得以建立， 网络应用就会通过私人部门的行动

普及开来。

第三，要发挥区域性机构的作用，支持区内对话

并建立共识。

相比于中国周边其他区域， 澜湄次区域具有更

好的经济合作基础和市场需求、更少的政治风险。中

国可以考虑通过澜湄合作机制，尽快确立一批“早期

收获”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挥出地

区经济资助国的重要作用[18]（P21）。此外，澜湄合作机

制还可以与 AIIB、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区域性机

构以及国际知名商业银行开展合作， 借助其他合作

机制（如中国与东盟等国的金融合作机制）对澜湄次

区域内的相关公共产品提供项目加强协调， 包括支

持区内对话并建立共识、 规划和谈判区内协议以及

援助落后经济体。 例如提供信息、技术攴持，或筹措

资金。 更为重要的是要逐渐把澜湄次区域项目转化

为国家间坦诚和公开讨论的可行性平台。 区域性机

构的比较优势在于协调谈判进程， 执行和监控区内

协议。诸如 AIIB、ADB 这类区域性的治理结构，就能

够承担建立标准、通过信息传播提升透明度、达成次

区域协议、最大限度降低合作失败风险的任务。当澜

湄次区域国家日益认识到国家和次区域规则和制度

制定的必要性时， 这些区内对话与共识的重要性就

会表现出来，它们既能促进人员和货物的互联互通，

又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在帮助开发

用以支持老挝向泰国出口电力的 210 兆瓦登欣本

（Theun Hinboun）水电工程项目中，亚洲开发银行就

帮助老挝同泰国商谈电力购买协议。 还有个例子是

亚洲开发银行帮助开发连接中国云南省的南北走廊

中的老挝境内部分，这个走廊穿过老挝直达泰国。在

亚洲开发银行的帮助下， 老挝政府同时从中国政府

和泰国政府获得了优惠贷款[24]（P388-389）。

总之， 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

内容，也是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关

系的重要举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

合提出，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澜湄合作机

制是中国在次区域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实践。 相较

于其他地区，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有着良好的合

作基础，因此，更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突

破口。澜湄合作机制的实践，必将带来巨大的示范效

应，促进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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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ointed out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o the world. The Lantsang -Mekong
Cooperation Initiative is china’s important practice in sub -region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But the lack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has become one of the obstacles restricting development of the Lantsang-
Mekong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fter providing a model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cooper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acceler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to the Lantsang-Mekong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nd also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this region, putting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sub-reg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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